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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必新和贺荣主编的《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内容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吹响了
在新的征程上加速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角，令人振奋，催人
奋进。
人民法院作为法律实施的主力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所肩负的使命更加重大，所
承担的任务更加突出和紧迫。
一方面，人民法院要切实做到严格公正执法，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另一方面，人民法院也
有责任在职能范围内发展和完善法律体系，确保一体遵守的法律是良善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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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刊特稿】
论司法对法律体系的完善
【最新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司法解释解读】
《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行政诉讼理论】
民事行为与违法行政原因竞合之侵权的国家责任分担及路径——以《便权责任法》及《国家赔偿法》
的适用为视角
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对法律的解释——以《公报》案例为研究视角
【行政审判实务】
行政强制与司法审查十大焦点问题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受案范围之排除
建筑物的合法性认定及其征收补偿问题研究
论房屋征收与补偿行政诉讼的诉权保护
寻找行政审判个案公正的现实路径
【调童与研究】
河南省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调查——戴月琴等八人诉江苏省人民政府土地征收行政裁决一案
【疑难案例评析】
行政机关能否因职工使用假身份证而否认工伤保险关系
【行政审判动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12年工作要点
广东省纪委、省法院等联合发文将行政诉讼纳入依法行政绩效考
核体系推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迅速落实广东高院司法建议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决议加强全市法院行政审判工作
【域外撷英】
论日本行政诉讼的类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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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域外模式：日本《国家赔偿法》第四、五条规定：国家或公共团体之损害赔偿责任，除前三条之
规定外，依民法之规定；民法以外之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依其规定。
如日本著名的亚急性脊椎视觉神经症系列案，静冈法院判决指出：“国家对由于医药品所引起的受害
负有损害赔偿责任，是因为在行使规制权限中违反了安全性确保义务，而不是与直接加害者被告公司
一起共同参与制造销售行为，所以只能解释为两者的损害债务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
”　　评析：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优点在于受害人可以在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中任选其一求偿而无需分
别行使请求权，且受害人选择的一个请求权全部实现之后，其他请求权消灭。
缺点在于这种国家责任模式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相悖，且难以操作。
首先，日本将国家赔偿视为民事赔偿的补充，其选择不真正连带责任模式有相对统一的理论基础和诉
讼程序，而我国的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分属于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范畴，且国家赔偿法没有可适用民
法的规定，选择不真正连带责任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和程序规定；其次，日本的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
在责任方式、赔偿范围及标准上具有同一性，而我国的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在责任方式、赔偿范围及
标准上分别受《国家赔偿法》和《侵权责任法》调整，不具有同一性，且差别较大；第三，由于承担
侵权责任的方式、赔偿范围及标准的不同，受害人选择行政赔偿所获得的赔偿数额可能会低于其选择
民事赔偿所获得的赔偿数额，甚至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方式不能完全消除对受害人的不利影响，存在
受害人在选择权行使上的不公平；第四，由于民事侵权人为直接责任人，受害人选择行政赔偿获得全
部损害赔偿后，因国家赔偿法缺失赔偿义务机关可向民事侵权人进行追偿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通过
民事诉讼或者其他方式向民事侵权人请求赔偿的难度较大，可能会放纵民事侵权人，增大国家赔偿的
负担。
　　（二）补充责任模式　　补充责任模式是指发生民事行为与违法行政原因竞合之侵权时，当事人
应当首先选择民事侵权赔偿，国家只承担对民事侵权赔偿不足部分的赔偿责任。
这一模式的主要依据为《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
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规定，即认为
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与该款规定的管理人或者组织者的行为类似。
民事侵权理论中的补充责任是指责任人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其应负的民事责任时，由有关的人对不足部
分依法予以补充的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均有补充责任的规定。
　　域外模式：德国《联邦责任法》第一条规定：“国家公务员于行使被委任之公权力，因故意或者
过失违背对第三人职务上之义务，国家代替公务员负民法第八百三十九条所规定之责任。
”但《民法典》第八百三十九条“公务员因过失加害于第三人，如果该第三人能通过其他方式得到赔
偿，国家就不应承担责任”的规定，又是关于补充责任的限制性规定。
此规定意味着在发生民事行为与过失违法行政原因竞合之侵权时，只要受害人有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赔
偿的可能，国家就不会承担赔偿责任。
在未穷尽其他手段之前，受害人无法通过国家赔偿弥补其损失。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